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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卫生健康行业内部审计基本指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卫生健康行业内部审计

工作，提高审计工作质量，根据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

的规定》《卫生计生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》《进一步加强卫

生健康行业内部审计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审

计实践，制定本指引。

第二条 本指引供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属管单位

开展审计业务时参考使用。

第三条 开展审计业务时，应当遵守职业道德，具备相

应的专业胜任能力，履行保密义务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开

展审计监督和评价，关注相关经济风险，并对审计质量实施

有效控制。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不得泄露在审计中获知的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工作秘密、个人隐私和内部信息。

第四条 根据年度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项目及实施时

间，开展审前调查，收集项目资料，评估工作量，统筹审计

资源。

第五条 编制审计方案，明确审计目标、范围、内容、

程序和方法，组建审计组，合理安排人员分工、时间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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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送达审计通知书。

第六条 审计组全面了解审计项目，开展内部控制测

试，发现制度是否存在缺失、未执行或执行不严格等情况。

第七条 审计组依据项目特点和审计目标综合运用恰

当的审计方法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，发现审计线索，获取审

计证据。审计方法一般包括审核、观察、监盘、访谈、调查、

函证、计算和分析程序等。

第八条 审计组在审计工作中发现重大的问题线索，及

时按程序向单位党组织、主要负责人请示报告。

第九条 审计组在审计工作中编制审计工作底稿，记录

审计程序，归纳审计证据，形成审计结论。建立审计工作底

稿分级复核制度，明确各级复核人员的职责和要求。

第十条 审计组汇总分析审计证据，提出审计建议，形

成审计报告初稿，经规定程序复核后，征求被审计单位合理

意见。研究采纳情况并按程序审定后，出具审计报告，送达

被审计单位。

第十一条 按照立行立改、分阶段整改、持续整改的要

求，督促被审计单位采取措施推动审计整改。

第十二条 加强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、巡视巡察、组织

人事、财会监督等其他监督力量协作配合，做好问题线索移

送、责任追究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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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审计组在项目结束后，及时收集审计材料，

按规定归类整理、编目装订、组合成卷和定期归档。具备条

件的，可以建立电子审计档案。

第十四条 本指引不能替代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及审计职业判断。对未涉及事项，需参考相关内

部审计准则、指南、指引等。

第十五条 本指引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财务司负责解释。


